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销售情况简报和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最终的财务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７

月销售情况简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

，

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２２

亿元

，

资金回笼约

２１

亿元

，

其中保障房

约

３

亿元

。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

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

，

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

二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

单位

：

元

，

币种

：

人民币

）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

１－６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

，

４０１

，

８０６

，

７７６．７９ １

，

０９８

，

５６５

，

４２３．３５ ２７．６０

营业利润

３０７

，

３００

，

５３３．５５ ２４７

，

７４０

，

６６５．０４ ２４．０４

利润总额

３０７

，

０５４

，

４９６．４９ ２４８

，

０３９

，

２４４．５６ ２３．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１８２

，

６０６

，

８９２．５４ １３５

，

５８９

，

２３０．４８ ３４．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３９ ０．１２９１ ３４．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２３ ３．７９ ３７．９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２

，

００８

，

０４２

，

６７２．７３ １０

，

６８５

，

７８４

，

８７７．７１ １２．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３

，

４９５

，

２４６

，

６６６．１９ ３

，

３８５

，

９０５

，

５１４．４５ ３．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２９ ３．２２５ ３．２３

经营业绩说明

：

报告期内

，

公司经营业绩有所增长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４０１

，

８０６

，

７７６．７９

元

、

营

业利润实现

３０７

，

３００

，

５３３．５５

元

、

利润总额

３０７

，

０５４

，

４９６．４９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２

，

６０６

，

８９２．５４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７３９

元

，

分 别 较 去 年 同 期 增长

２７．６０％

、

２４．０４％

、

２３．７９％

、

３４．６８％

和

３４．６８％％

。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尤其是

３

月份以来

，

刚性需求在市场预期逐步明朗下开始释放

；

公司上半

年推出的楼盘以现房和准现房为主

，

销售策略以市场为导向

，

品牌影响力持续得到提升

。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兴汉女士

、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翠玲女士签字并盖章的业绩预告原

件

。

特此公告

。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召开

。

出席本次大

会的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

或其代理人

）

所代表份额共计

3

，

278

，

273

，

869.46

份

，

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5

，

961

，

150

，

081.70

份的

54.99%

，

达到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

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

以上

（

含

50%

），

满足法定开会条件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的

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了

《

关于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收益分配方式调整的议案

》（

以下简称

"

本次大会

议案

"

），

并由出席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

或其代理人

）

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

决

。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对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全程进行了监督

，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

了公证

；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

表决结果为

：

3

，

278

，

273

，

869.46

份基金份额同意

，

0

份基金份额反对

，

0

份基金份额弃权

。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

，

达到参

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

定

，《

关于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收益分配方式调整的议案

》

获得通过

。

本次会议结果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

。

特此公告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2011

股票简称：盾安环境 编号：

2012-046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2012]722

号批准

。

根据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2

亿元

，

发行价格为每

张

100

元

，

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

方式发行

。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结束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2

亿元

，

发行具体情况如

下

：

1

、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5%

，

即人民币

0.60

亿元

。

最终

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60

亿元

，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5%

。

2

、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5%

，

即人民币

11.40

亿元

。

最

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11.40

亿元

，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95%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１

证券简称：西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

向各位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星期二

）

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董事会会议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

会议表决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载的

《

公司章程修正

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１

证券简称：西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００

（

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半小时到

达开会地点

，

办理登记手续

）

４．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５．

会议地点

：

兰州市城关区北龙口永新化工园区科研综合大楼三楼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议题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审议并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出席会议的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

星期五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２．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方式

：

（

１

）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

２

）

法人股东凭持股凭证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委托代

表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均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下午

５

：

００

以

前收到为准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时整

。

３．

登记地点

：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五

、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者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２．

联系地址

：

兰州市城关区北龙口永新化工园区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联 系 人

：

元勤辉

联系电话

：

０９３１

—

４８６２４８２

传 真

：

０９３１－－８４９７１１２

（

传真请注明

：

股东大会登记

）

邮政编码

：

７３００４６

六

、

备查文件

：

董事会决议原件

。

特此通知

。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附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本人对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

下

：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

每项议案的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意见只能选择一项

，

并在相应的空格内画

“

√

”。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信用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２００２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配套法规

、《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泰信用债券

Ａ

类 国泰信用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２００２７ ０２００２８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 监 许 可

【

２０１２

】

４８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３

，

７０８

份额级别 国泰信用债券

Ａ

类 国泰信用债券

Ｃ

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４６７

，

６２６

，

０５４．８９ ２

，

３２０

，

２９０

，

２２６．９１ ２

，

７８７

，

９１６

，

２８１．８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

位

：

元

）

１２２

，

６１０．５１ ５４４

，

５３５．５１ ６６７

，

１４６．０２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４６７

，

６２６

，

０５４．８９ ２

，

３２０

，

２９０

，

２２６．９１ ２

，

７８７

，

９１６

，

２８１．８０

利息 结 转 的 份

额

１２２

，

６１０．５１ ５４４

，

５３５．５１ ６６７

，

１４６．０２

合计

４６７

，

７４８

，

６６５．４０ ２

，

３２０

，

８３４

，

７６２．４２ ２

，

７８８

，

５８３

，

４２７．８２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 购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 基金 总 份 额

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 他 需 要 说 明

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５９

，

６５９．６５ ２１

，

０１５．５４ ８０

，

６７５．１９

占 基金 总 份 额

比例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注

：

１

、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

２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份

（

含

）。

３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

（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

。

在确定申购开始

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

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

、

赎回开放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

投资人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9

2012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三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2-26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

2006

年年度报告

》，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函

[2007]

第

20

号

《

关于同意受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函

》，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

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

2007

年

6

月初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

，

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司赢

利能力的持续性

、

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本

）

14.2.15

条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

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决

定

（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

2011

年

8

月

，

公司发布了大股东揭阳市中萃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傲盛霞实业有限公

司关于岳阳恒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告

，

深圳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潜在股东

（

由于股

改政策限制

，

暂无法完成过户

）

即开始推动公司股改以及恢复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工作

。

公司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股改

，

拟借助股改注入一定的资金及经营性资产消除历史债务负担

、

改善

公司资产质量

、

恢复并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如股改完成

，

将采取合理方式

，

加快优质资产

的引进

，

进一步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

争取早日恢复上市交易

。

此系列事项均为公司下阶段工作

计划

，

相关工作目前处于筹备当中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予以公告

。

2012

年

6

月

28

，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

《

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主板

、

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

根据改方案

，

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月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

，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

若深圳证

券交易所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

公司股票将将被终止上市

。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2-27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

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

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

，

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未获

得通过

，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

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

《

证券时报

》。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

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

宜

，

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

本次会议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

公司已刊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

《

证券时报

》。

有关股改

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3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上午

9:30

在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5

号路中段广东巨

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

，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

持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

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

《

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2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156,818,438

股

，

占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25

日公司总股本

412,615,660

股的

38.01%

。

未有

持有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参与投票

。

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

（

二

）

会议按照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

经与会股东以记名投

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关于

"

巨轮转

2"

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议

案

》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

赞成票

156,818,43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订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

的议案

》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

赞成票

156,818,43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

赞成票

156,818,43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订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

赞成票

156,818,43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陈默

、

韩宇烈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

法律意见

书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公司

《

章程

》

的

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召集人资格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法律意见书

；

3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以书面

、

传真

、

电子邮

件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监事及部份高管

。

2

、

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下午

2:00

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

，

采用现场会

议方式进行

。

3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8

人

。

董事吴潮忠先生

、

洪惠平先生

、

李丽璇女士

、

杨

传楷先生

、

曾旭钊先生

、

郑栩栩先生

，

独立董事罗绍德先生

、

普烈伟先生均亲自出席会议

，

独

立董事阮 锋先生因公务出差

，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普烈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的规定和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4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孟超先生

、

黄晓鸿先生

、

许玲玲女士和

吴豪先生及部份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

5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

"

巨轮转

2"

转股价格修正

的议案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提交的

《

关于

"

巨轮转

2"

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议案

》

已

经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向下修正转股价

格

。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

（

7

月

31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40

元

/

股

，

股东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

（

7

月

30

日

）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47

元

/

股

，

董事会提

议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

"

巨轮转

2"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8.05

元

/

股调整为

5.47

元

/

股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5

转债代码：

129031

转债简称：巨轮转

2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调整前转股价格

：

8.05

元

/

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

：

5.47

元

/

股

●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

：

2012

年

8

月

1

日

2012

年

7

月

31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巨轮

转

2"

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议案

》，

同意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

高者

，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

（

7

月

31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40

元

/

股

，

股东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

（

7

月

30

日

）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47

元

/

股

。

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确定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

"

巨轮转

2"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8.05

元

/

股

调整为

5.47

元

/

股

。

2012

年

8

月

1

日

，

"

巨轮转

2"

正常转股

。

特此公告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

B

公告编号：

2012-054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第八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事件概述

：

鉴于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从

2012

年

7

月

9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

止

，

已连续

17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

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

第

14.3.12

条规定

：

"

上市公司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

价低于每股面值的

，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

其

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

，

直至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本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

上市的决定

。

"

二

、

风险提示

：

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

第

14.3.1

条第

(

十五

)

款规定

：

"

在本所

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

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

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

交易日

）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

，

本所有权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

。

如果公司

在之后的三个交易日

（

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

日止

，

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

日

）

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没有消除

，

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第

14.3.9

规定

，

如果公司股票出现第

14.3.1

条第

（

十

五

）

款规定情形的

，

公司将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

公司股票自

公告之日起停牌

，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本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

终止上市的决定

。

2

、

根据深交所

<

关于发布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的通知

>

（

深证上

【

2012

】

214

号

）

和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第

14.3.24

条

、

第

14.3.25

条和第

14.3.27

条

的规定

，

如本公司股票被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

，

本公司股票将自交易所作出决定后五个

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

，

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

。

退市整理

期间

，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板交易

，

并不再在主板行情中揭示

，

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

制为

10%

。

退市整理期届满

，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

鉴于深交所退市整理期制度的相关技术准备

尚待完成

，

进入退市整理期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

为确保本公司股份在终止上市后可以进入相关场外交易市场转让

，

公司将于近期与一家

具有

《

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第

4.1

条规定资格的股份转让服务机构签订协议

，

如本公司

股票被终止上市

，

将委托该机构提供进入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或者符合条件的区域性场外

交易市场的股份转让服务

，

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事

宜

，

以及办理股份重新确认

、

股份转让系统的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

本公司将视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3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4

、

实行终止上市风险警示期间

，

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地址

:

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灿坤工业园

邮政编码

：

363107

联系电话

：

0596-6268161

联系传真

：

0596-6268104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

《

证券时报

》、

香港

《

大公报

》。

特此公告

。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春兰股份 编号：临

2012-009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以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董事均通过书面签字的方

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发表了意见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表决

，

该项议案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附件一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该项议案

9

票同意

、

0

票反

对

、

0

票弃权

。

二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通过决议

，

提请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30

，

会期半天

。

2

、

会议召开地点

春兰集团泰州宾馆

（

江苏省泰州市迎宾路

88

号

）

3

、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

、

参加人员

（

1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2

）

2012

年

8

月

1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5

、

登记方式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

，

请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

-2012

年

8

月

15

日上午

8:30－11:30

，

下午

2:00－4:30

持股东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

（

委托出席者需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

、

受托身份证

），

法人股东持

单位证明或股东账户卡

、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办登记

。

股东也

可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前

（

含

8

月

15

日

），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以抵达地

时间为准

，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必须凭原件参加会议

。

未能按时登记的股东或其委

托代理人可凭有效证件参加会议

。

6

、

其他事宜

（

1

）

与会代表交通

、

食

、

宿费用自理

；

（

2

）

联系地址

：

江苏省泰州市春兰工业园区春兰路

1

号本公司证券办

邮政编码

：

225300

联系电话

：

0523－86217958

、

86663663

传 真

：

0523－86219729

、

86663839

电子信箱

：

clgfzqb@chunlan.com

联 系 人

：

徐来林

特此公告

。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

公司章程

》

修改前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

稳定性

；

（

二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需满足公

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

（

四

）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

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五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

还其占用的资金

。

修改后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决策程序

：

（

一

）

公司利润分配原则

：

1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

润

；

2

、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

事项发生

，

公司应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

3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4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可扣减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

用的资金

。

（

二

）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1

、

公司当年盈利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

后利润

）

为正值

；

2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3

、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

三

）

公司利润分配期间间隔和比例

：

1

、

原则上公司每个会计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

如必要时

，

董事会也可以根据盈利情况

和资金需求状况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或发放股票股利

；

2

、

在资金充裕

，

无重大技改投入或其它投资计划等情况下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

四

）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

在定期报告公布前

，

公司管理层

、

董事会应当在充分考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保证正常

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的前提下

，

研究论证利润分

配预案

。

董事会在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独立

董事以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

五

）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

、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

公

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

，

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制订利润分配方案或

者按低于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

，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不

分配或者按低于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因

、

未用于分配的未分配利润留

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应当对此分别发表独立意见和审核意见

。

（

六

）

公司应严格执行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利润分配具

体方案

。

如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

附件二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受托人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证券账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注

：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件有效

。


